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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在一個悶經濟的時代，臺灣的年輕人面對著前所未見

三不一沒有之挑戰，承受著對低薪的不安，對高房價的不

安以及對高失業率的不安，而對未來沒有明確的前景藍

圖，但在這塊土地安身立命的臺灣人從未對臺灣未來經濟

前景放棄希望，而從事各方面的努力和改革。法律人自然

也不例外，努力創造更好的經濟法制建設。法制的建設就

好像將去遠足一樣，永遠要為美好的明天做準備。 

欣見富庭律師洞察臺灣目前的經濟市場實務，看到了

有許多年輕人或是中年轉業之人創業潮流。雖許多人有創

業夢，也真的大膽去當老闆，而連鎖加盟標榜快速上手、

協助創業，在市場強力推動下，成了年輕人翻身的解藥，

但加盟路上法律陷阱多，有人成功也有人傾家蕩產血本無

歸，或是加盟之後窮忙換來微薄的收入，就算是順利進

行，但也有可能遇到加盟總部看到生意興隆，藉故不續約

或主張加盟店違約，而自行開設直營店，使加盟商血本無

歸，故加盟契約妥適與否便是主要關鍵。 

因我國並未有加盟專法，其主要涉及的法律包括民

法、公平交易法、商標法、營業秘密法，富庭律師在本書

中選擇以便利商店加盟契約為論述中心，除了因為在臺灣

便利商店遍及全臺，也是因為目前係以便利商店加盟體系

較為完整，無論是基本概念屬性、契約相關爭議問題都有

詳述，故本書在實務上之重要性更是不用多言。富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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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之研究方法，主要係針對國內實務運行現狀與我國

重要文獻、學說見解進行整理，後再參酌實務契約法例上

關於加盟契約模式並以契約時間序模式進行系統性研究，

就加盟前資訊揭露、和締約後雙方之責任義務範圍為分析

及討論，最後提出經由優劣分析後的實務運作改良建議並

加以說明，認為無論在學術研究或是實際參與，應對加盟

契約權利，以及相關法制加以配套。並藉由上述相關對便

利商店加盟契約的實務研究具體提出改革建議，並對加盟

實務應用提出加盟契約基本檢核表等等，使本書對於想踏

入加盟事業的創業者更具實用性。 

富庭律師除了律師本業外，也是全國商業總會顧問並

於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法學博士，同時亦任教於大專院校作

育英才，其不僅僅在公司法、證交法有很深的造詣，在加

盟契約法制方面一直以來更是多所著墨，所以當富庭律師

告訴我這樣的出版計畫，我非常的開心，他系統深入的研

究了加盟契約，同時關注到加盟主、加盟店、加盟業主，

就我看來研究商法之法律人絕不該關在自己的世界中，更

應關注到真正生活在市場經濟下的人們，提供更多的法律

協助，創造更好的法制環境，本書做到這點，也希望這本

書能引起更多的研究，造福更多勇於創業提振臺灣經濟的

無名英雄。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陳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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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從中小企業白皮書的資料可知，2016年臺灣中小企業
家數高達140萬家以上，占全體企業近98%，其中獨資經營
的中小企業超過一半，可見國內創業風氣興盛，而且獨資

仍是目前創業市場的主流。 

加上近年來受僱者薪資成長緩慢，以2017年的資料來
看，大學畢業初任人員每人每月的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28,446元，比2016年提高330元，相較於2008年的薪資水準
26,563元，10年來僅提高1,883元，迫使年輕人創業意願更
為強烈。 

惟目前市場競爭激烈，創業5年的存活率不到7成，可
見創業失敗率不低。現在隨著連鎖加盟的業態出現，大大

縮短創業摸索過程，並且提高獲利的可能性，這也是加盟

連鎖產業蓬勃發展的主因，其中加盟便利商店（超商）更

被認為在所有連鎖加盟產業中是最穩健的行業，國內加盟

數已達到10,000家以上。 

加盟總部與加盟者之間通常是處於共生關係，完整的

加盟制度將可帶來雙贏的結果，不過，也有少部分加盟總

部與加盟者處於不對等的地位，其中最主要的癥結來自於

加盟契約的規範及其實務處理方式。 

《便利商店加盟契約實務研究》一書從最初的概念介

紹、契約屬性到加盟前、後，以及結束加盟關係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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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與實務案例，做了淺顯、完整的介紹，範圍涵蓋民

法、公平交易法以及法院判決結果解析，無論對加盟總

部、加盟主、加盟產業研究者或對加盟有興趣的民眾都是

一份重要的工具書。尤其富庭律師長期從事國內外加盟產

業研究，並且投入加盟法律服務工作多年，累積相當豐富

的實務經驗，相信本書將是國內少數專為讓您認識便利商

店加盟契約的寶書，它的出現您將洞悉便利商店加盟契約

的眉角，不再霧煞煞，個人大力推薦本書。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所研究員 
第8屆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王素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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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加盟連鎖重要的開始 

與關鍵的第一步 

2017年服務業GDP市場產值達總體62.89%，總就業人
口666.6萬人，顯示服務業為推動臺灣經濟發展最主要的核
心。根據2018臺灣連鎖店年鑑統計普查，臺灣連鎖總部達
2,781家，總部平均店數約37.7店。臺灣地區連鎖總店數約
104,959家，直營店46,729家，加盟店約58,320家。 

服務業是生活型態產業（Lifestyle Biz），洞悉生活型
態演進是關鍵經營能力。而近年來崛起的新零售或電商，

也有效並成功的結合超商的取貨。不論對商業環境或就業

市場甚或經營管理，超商均影響人們生活日常周遭。 

這幾年，隨著基本工資與時薪調漲及一例一休影響

下，超商總部亦不斷進行多項加盟制度變革，如提高分潤

比例及補貼，增加總部負擔投資設備與調高毛利保證額度

等，在此同時，瞭解相關合約原始規定及內容細項與約束

對象等內容，變成一門十分值得探究的課題。 

富庭兄與我相識於商研院時期，彼時其已針對國內外

服務業市場內部及外部環境進行深入研究。本書集合一般

概念與法律概念外，並對生硬的加盟合約內容進行詳明的

解析，是一本從外到內、從總部到個人，跨合約種類並結

合實際案例的實務見解與法律專業意見的實務觀察，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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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術機關與研究團體考研引徵、加盟總部業者收集宣教

與有心投入加盟事業的一般大眾生活參考、創業家居良

伴。 

身為連鎖加盟業者，本書提供十分充足及詳盡的參考

價值與基本溝通觀念協助，對連鎖業相關與有興趣者，千

萬不能錯過本書，並祈本書能繼續更新案例，伴隨商業發

展同步提升加盟業者對加盟制度理解及瞭解加盟模式業態

相關應注意未注意細節，達成總部業者雙贏局面。 

感謝富庭兄提供十分詳盡的實例說明連鎖加盟專書，

並期待未來能再拜讀富庭兄其他大作。 

 

美食達人（開曼）控股公司（85C）董事 

張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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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序 

《便利商店加盟契約實務研究》出版後不久，公平交

易委員會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

件之處理原則」，放寬揭露加盟重要資訊時點得為雙方約

定期間、刪減加盟業主應揭露之加盟重要資訊例示項目

等。之後筆者處理加盟案件、撰寫加盟文章與演講分享，

偶有學界或實務人士詢問本書為何不擴及所有產業的加盟

契約，這樣可以更加完整。 

因此，當元照出版於2022年通知《便利商店加盟契約
實務研究》售罄時，筆者決定因應公平會修正公平會加盟

處理原則增修本書內容，並將此書內容擴及所有產業，不

限於便利商店加盟，同時將本書更名為《加盟契約實務研

究》。期盼這次改版，可以增加本書可讀性與實用性。 

為協助讀者瞭解加盟契約實務，本次改版除了增修前

述內容外，也在各章節增加補充「小提醒」，簡要說明筆

者觀察與處理加盟案件的心得。再者，本次改版增加第六

章「加盟業主之表見代理授權人責任」與附論「公平交易

委員會關於揭露加盟重要資訊處分之分析」，以介紹加盟

業主對第三人的責任及公平會對於加盟資訊揭露的執法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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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改版，筆者首先感謝元照出版的專業團隊，更要

感謝委任案件的客戶與買書支持的讀者。而筆者在研究與

寫作路上，感謝指導教授陳彥良老師教導及王素彎老師提

攜。最後，感謝摯愛家人，特別感謝聿旎、星瑜與星誠的

陪伴，斷除我一切煩惱，給我前進的能量。 

 

蕭富庭 謹誌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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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加盟基本概念 

壹、加盟契約的定義與類型 

問 題  

A看到路上鹹酥雞攤打著免費技術指導與懸掛招牌，開店

後供應原物料。A前往詢問，與鹹酥雞攤老闆相談甚歡即談簽

約，簽約時契約上寫著加盟契約，A很疑惑只是單純技術指導與

掛招牌，為何是簽加盟契約。 
試問契約約定免費技術指導、懸掛招牌與供應原物料到底

是不是加盟契約？ 
 
由於加盟契約非我國民法債編所規定的有名契約（典型契

約），故無法從民法知悉加盟契約的定義與加盟關係為何。為

了清楚界定加盟契約，本書以下整理我國涉及加盟之規範與司

法實務見解對加盟之闡釋。 

一、加盟的定義 
目前我國對加盟有較完整定義的規範，是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本書簡稱「公平會加

盟處理原則」），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之行政規則。根據公

平會加盟處理原則第2點第3款規定，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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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盟契約實務研究 

 

主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加盟店使用，並

協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定對價之繼續

性關係。但不包括單純以相當或低於批發價購買商品或服務再

為轉售或出租等情形。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所稱的「加盟經營

關係」，等同實務上所稱的「加盟契約關係」或「加盟店契約

關係」。 
加盟經營關係有二個重要主角，一是加盟業主（俗稱加盟

總部），另一是加盟店（俗稱加盟店主或加盟者1）。所謂加

盟業主，依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第2點第1款規定，是指在加盟

經營關係中提供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導加盟店經

營，並收取加盟店支付對價之事業。而所謂加盟店，依公平會

加盟處理原則第2點第2款規定，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使用加

盟業主提供之商標或經營技術等，並接受加盟業主協助或指

導，對加盟業主支付一定對價之他事業。 

 
資料來源：本書根據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繪製。 

圖1 加盟經營關係圖解 

司法實務上關於加盟契約的定義，可見臺灣高等法院96年
度上易字第392號判決，與上述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的定義大

同小異：「按加盟契約，係指營業人（加盟本部）與他營業人

（加盟店）締結契約，提供他方本身之商標、服務標章、商號

                                                        
1  為行文方便，本書以下用「加盟者」表示與加盟業主締結加盟契約

之人（涵義包括公平會所稱之加盟店）。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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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或其他營業象徵之標誌及經營之知識，在同一之形象下進

行商品販賣或其他事業經營之權利；而他方則支付一定之對

價，並投入必要之經營資金，而在加盟本部之指導及援助下經

營事業之繼續性法律關係2。」後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

194號判決則明確說明連鎖加盟體系之直營店與加盟店的定

義：「按連鎖企業對於旗下商店之經營，可分為直營店與加盟

店，前者由連鎖企業經營者直接投入人事、土地、設備等並掌

控經營權，自負盈虧；後者係由第三人繳交加盟金，由連鎖企

業授權商標、服務標章及提供設備、裝潢、商品，並作人員代

訓。換言之，加盟店係由加盟者預付加盟金，以為取得經營資

格之對價，加盟業者亦因加盟行為，取得連鎖企業之商標、服

務標章之授權及設備、商品之供給，而連鎖業者因加盟事業之

擴展，增加其市場佔有率，擴大經濟規模，謀取最大商業利

益。」 
有學者亦認為：「從以上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裁判可知，

在加盟關係裡，加盟者必定使用加盟主之商標、名稱，而如前

所述，依加盟契約，加盟者的確得使用加盟主之商標或名稱，

加盟主亦有授權加盟者使用其商標或名稱之義務，這項使用權

利與授權使用義務，乃加盟契約之必要之點，亦即任何加盟契

約均以此為內容3。」另有學者歸納加盟契約應包括：「一、

使用共同名稱或標誌，以及商店和（或）運送工具的統一裝

飾；二、加盟業主將know-how告知加盟者；三、加盟業主於契

                                                        
2  在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易字第392號判決定義加盟契約後，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多援引該高等法院判決之闡釋，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年度訴字第9490號判決。 
3  游進發，無名契約典型化之因素，國立高雄大學法學論叢，第13卷

第1期，2017年9月，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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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期間內持續對加盟者提供商業上或技術上的協助4。」 

二、加盟的類型 
目前加盟類型可以分為三大類5： 

自願加盟 

自願加盟的加盟業主與加盟者的關係，大致上同前述加盟

經營關係的定義。加盟業主沒有參與出資，對加盟店沒有所有

權，單純提供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導加盟者經

營，並收取加盟金、權利金、輔導費等對價。加盟者依照自願

加盟契約使用加盟業主提供之商標或經營技術等，並接受加盟

業主協助或指導，對加盟業主支付上述對價。常見於休閒飲

料、冰品乳品的加盟。 

委託加盟 

委託加盟最大特色，在於加盟業主將特定門市委任或委託

給加盟者經營，並授權加盟者非獨家使用加盟業主之商標、服

務標章及商店設備、裝潢、商品、行銷、教育訓練等之經營機

密，以達成有效經營加盟業主所委任之特定門市的業務。簡單

說，委託加盟的關係大概就是加盟者取得加盟業主指定門市的

受任經營權，乃基於加盟業主為委任人，加盟者為受任人之法

律關係。常見於本書討論之便利商店加盟，近年來不少連鎖咖

啡或餐飲亦仿效之。 
                                                        
4  楊宏暉，加盟契約中垂直限制競爭約款之適法性，國立中正大學法

學集刊，第48期，2015年7月，頁198-199。 
5  以下分類參考劉姿汝，加盟契約與公平交易法，法令月刊，第57卷

第7期，2006年7月，頁5-6；許英傑、李冠穎，連鎖管理，2012年6
月，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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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者在委託加盟關係中獲取利益，主要是依委託加盟契

約之約定，乃加盟者每月交付營收予加盟業主，再由加盟業主

依照月營業毛利額計算支付委託經營金。由此可知，加盟者如

盡力經營創造營業額，自可獲取較高之委託經營金，而加盟業

主亦從中取得因授權經營之利潤。 

特許加盟 

特許加盟本質上同委託加盟，加盟者取得加盟業主指定門

市的受任經營權，乃基於加盟業主為委任人，加盟者為受任人

之法律關係。目前便利商店多採委託加盟與特許加盟，至於特

許與委託加盟不同的地方，整理如下6： 

投資項目 

特許加盟加盟者要投資的項目有店鋪、裝潢、門市費用，

其中鋼製櫃檯、冷氣、招牌、省電器或變壓器等由加盟業主負

擔；委託加盟的加盟者僅需投資門市費用，裝潢由加盟業主投

資。 

費用歸屬 

特許加盟加盟者須負擔管銷費用、員工薪資、租金等費

用；委託加盟加盟者須負擔管銷費用、員工薪資等費用，但不

用負擔租金，由加盟業主負擔租金。 

契約期間 

特許加盟契約期間原則上較委託加盟長，例如特許加盟契

約期間為10年，委託加盟為5年。 

                                                        
6  此參考統一超商加盟資訊、全家便利商店加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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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種類型加盟比較 

 自願加盟 委託加盟 特許加盟 

店鋪出資 加盟者 雙方 雙方 
店鋪經營 加盟者 加盟者 加盟者 
店鋪人事 加盟者 加盟者 加盟者 
智財所有 加盟業主 加盟業主 加盟業主 
利潤所有 加盟者 雙方 雙方 

資料來源：本書整理。 

清楚認識加盟制度 

不少人認為加盟就是將商標授權給別人開店，或是傳授經

營技術教他人開店，這只說對了一半。參照公平會加盟處理原

則第2點對於加盟經營關係的定義，所謂加盟，是指加盟業主
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加盟店使用，並協

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定對價之繼續性

關係。 
依上述定義，加盟業主必須知道加盟制度有二項重點：一

是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加盟店使用，二是協助或指導加盟

店之經營，然後建置達到這二項重點的加盟制度。 
目前加盟類型可以分為三大類：自願加盟、委託加盟、特

許加盟。關於自願加盟，大致上同前述加盟經營關係的定義，

但是加盟業主沒有參與出資，對加盟店沒有所有權，單純提供

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導加盟店經營，並收取加盟

金、權利金、輔導費等對價。 
如果加盟業主想要提高對加盟店的管控能力，可以採用委

託加盟與特許加盟。委託加盟的最大特色，在於加盟總部將特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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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門市委任或委託給加盟者經營，並授權加盟者非獨家使用加

盟總部之商標、服務標章及商店設備、裝潢、商品、行銷、教

育訓練等之經營機密，以達成有效經營加盟總部所委任之特定

門市的業務。 

 
貳、加盟主要牽涉的規範 

問 題  

A與某加盟業主洽談加盟，加盟業主說加盟契約只能當場

看當場簽約，A覺得怪怪的就說再考慮看看，馬上到路口的律師

事務所找律師諮詢。律師說目前並無加盟專法，所以加盟契約

依契約自由原則，內容和方式全都任由當事人自行約定，縱使

加盟業主沒有把契約先給A審閱也合乎法律規定。 
試問目前有沒有加盟專法？民法有沒有規範加盟契約？加

盟主要涉及哪些法律？ 

 
我國目前無加盟專法，而加盟主要涉及的法律為公平交易

法、民法、商標法與營業秘密法7。 

                                                        
7  如果是不動產經紀業加盟，還會涉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定義加盟經營者為︰「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

約定使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等，並受

其規範或監督。」第18條規定：「經紀業應將其仲介或代銷相關證

照及許可文件連同經紀人證書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其為加盟

經營者，應併標明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規

定：「經紀業係加盟經營者，應於廣告、市招及名片等明顯處，標

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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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交易法 
加盟契約之所以和公平交易法產生緊密連結，成為加盟業

主與加盟者不可不知的法律，是因為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發布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548號解釋，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

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

行使職權時之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發布之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是公平交易法本於公平

交易法規定所為之解釋性行政規則，用以處理加盟業主經營加

盟業務行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件，致生公平交易法所

禁止的不公平競爭行為8。 

                                                        
8  司法院釋字第548號解釋：「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

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職權

時之依據，業經本院釋字第四○七號解釋在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八六）公法字第○一六七二號

函發布之『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

理原則』，係該會本於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所為之解釋性行

政規則，用以處理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行為，

有無濫用權利，致生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

條、第二十四條等規定所禁止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前揭處理原則第

三點、第四點規定，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各類智慧財產權警告函

時，倘已取得法院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鑑定報告，並事先

通知可能侵害該事業權利之製造商等人，請求其排除侵害，形式上

即視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認定其不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其未附法

院判決或前開侵害鑑定報告之警告函者，若已據實敘明各類智慧財

產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且無公平交易法各項禁

止規定之違反情事，亦屬權利之正當行使。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專

利權警告函之行為，雖係行使專利法第八十八條所賦予之侵害排除

與防止請求權，惟權利不得濫用，乃法律之基本原則，權利人應遵

守之此項義務，並非前揭處理原則所增。該處理原則第三點、第四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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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規

範以下加盟經營活動： 

揭露加盟重要資訊 

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第3點規定，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

程中，須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之十日前、

個案認定合理期間或雙方約定期間，以紙本、電子郵件、電子

儲存裝置、社群媒體或通訊軟體等方式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

易相對人（加盟者）審閱。違反者，構成顯失公平行為，但有

正當理由而未提供資訊者，不在此限。至於哪些資訊屬加盟重

要資訊，於第三章詳述。 

加盟契約的審閱與交付 

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第4點規定，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簽訂加盟經營關係相關契約，不得為下列顯失公平行為： 
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5日或個案認定之合理契

約審閱期間。 
簽約日起30日內，未交付契約予交易相對人。但因不可

歸責加盟業主之事由，致交付契約遲延者，不在此限（如：加

盟店位處離島或偏遠地區、辦理不動產抵押權作業流程非因可

歸責加盟業主之事由，或可歸責加盟店之事由等情形，而致不

及交付契約）。 

                                                                                                                  
點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審理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

警告函案件，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所為之例示性函釋，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於

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權是否明確問題，與憲法尚無牴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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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加盟契約的審閱與交付 

時間點 簽約前5日 簽 約 簽約30日內 

應為行為 審閱加盟契約 簽訂加盟契約 交付加盟契約 
資料來源：本書整理。 

禁止加盟業主不公平競爭行為 

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加盟業主經營行為除受

本處理原則規範外，仍應適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

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

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
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規定。 

而107年7月11日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392次委員會議修正前

之公平會加盟處理原則，原本第5點規定，加盟業主於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後，不得濫用加盟店對其依賴關係所形成之相對優

勢地位為下列行為： 
無正當理由對於不同加盟店之間或同一競爭階層之他事

業，就價格、交易條件或交易與否給予差別待遇。 
無正當理由要求加盟店於購買商品時，須同時購買其他

商品。 
無正當理由強制加盟店採購一定數量之商品、原物料並

禁止退貨，而該數量超過加盟店合理營業天數可銷售之數量或

必要之存貨數量。 
何謂「不當利用或濫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依照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7點第2項第

4款，若交易相對人對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

時，應認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至於為

何加盟業主與加盟店會產生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學者認為：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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